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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破产财产】 破产财产是什么？ 【解答】破产财产是指，债

务人被宣告破产后，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。 从广义上说

，破产财产包括：（1）有形财产、无形财产、货币和有价证

券、投资权益和债权。其中，无形财产包括土地使用权、知

识产权、专有技术、特许经营权等。（2）未成为担保物的财

产和已成为担保物的财产。 还包括，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

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。 主要包括以下情形：（1）

程序开始后债务人财产的增值，包括孳息、经营收益和其他

所得。例如，租金、利息、销售利润、股票红利、不动产升

值、新投资、退税等。（2）程序开始后收回的财产，如追收

的债款、追回的被侵占财产、接受返还的财产、因错误执行

而获得执行回转的财产等。（3）债务人的出资人在尚未完全

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补交的出资。 【重整程序】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本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来源：考试大采集者

退散 重整程序终止？ 【解答】破产法规定，在重整计划提交

表决前，可以基于两类原因提前终止重整程序。 （1）继续

重整存在重大障碍。如果债务人的经济状况或者行为显示其

没有拯救可能，应当立即终止重整并转入破产清算，以避免

因债务人财产的无谓消耗给债权人带来清偿利益的损失。所

以，破产法第78条规定，在重整期间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

程序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：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



续恶化，缺乏挽救的可能性；债务人有欺诈、恶意减少债务

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；由于债务人的行

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。来源：考试大www.

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（2）未按时提交重整计划草

案。为了减少重整程序的成本和避免重整程序的滥用，破产

法对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有严格的时间规定。根据破产法第79

条的规定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

日起6个月内，或者在人民法院裁定延期后的3个月内，没有

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。 重整计划提交表

决后，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法律规定的，应当

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裁定批准，终止重整程序，并予以

公告；反之，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不符合上述规定的，则应

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。 编辑特别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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